
在古希腊哲学思想当中，“地位低下”似乎都不足以形

容女性的真正位置。严格来讲，女性在古希腊哲学和政治学

领域一直以来都处于“缺席”的地位。然而，古希腊著名哲学

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却率先倡导“男女平等”，强

调应给予男女相同的受教育的机会。由此，柏拉图被视作父

权制批判女性观下倡导“男女平等”的“第一人”。
纵观整个柏拉图哲学，在时代背景的局限下，柏拉图并

没有完全摆脱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正观念。可以说，在

柏拉图哲学思想中，仍然充斥着对于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同

时，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认为“女人是残缺不全的性别”；从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及其观点来看，女人根本不可能获得平

等。因此，我们不禁推断，柏拉图的“男女平等”，很大程度上

是不完全、不透彻的。所以，学界对于柏拉图“女性主义者”
的身份一直存有巨大争议。但无论如何，在当时男尊女卑极

其严重的雅典社会，柏拉图提倡妇女教育等等的女性观点，

犹如一记惊雷，直至现今都让人深感震撼。
一、柏拉图女性观的背景考察

一个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乃至思想都与他所处的时代

背景密切相关。因此，要想更深入的理解柏拉图的女性观

点，挖掘其深刻的形成内因，就必须关注到他所在的社会对

于女性的态度。
（一）雅典社会的女性观点

雅典作为城邦制的典范，其统治阶级是以父权制为依

托的男性阶层。古希腊妇女的地位远远低于男性，是不具备

受教育权和参加公民大会的选举权的。雅典人认为：女性的

性情更适合在室内工作，这是神在造人时决定的。因此，女

性对于社会所要担任的任务就是操持家务和抚养子女。这

样，女性无形当中就在社会观念中成为生育工具和男性附

属品的代名词。这些从亚里士多德将父权夫权与奴隶主统

治奴隶相结合的观点中可见一斑。同时，在对神极其崇拜的

古希腊社会，男子往往担任着与神或神谕相关的工作。可见

男女地位的悬殊极大。并且雅典社会流行“美少年之恋”这
样的同性恋倾向。人们认为女性是不具有理性的，男子无法

与其进行精神交流，只有男子与男子之间的爱与交流才是

理性的，是高尚的。所以女性在社会层面仅仅是繁衍后代的

需要，不具有任何人格价值。
（二）斯巴达社会对柏拉图女性观的影响

在长达 27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战败，斯巴达

成为了希腊世界的霸主。雅典的民主制度走向衰落，社会秩

序很不安定。在与斯巴达的长久对峙中，不免要将雅典与斯

巴达进行比较，同时对斯巴达的社会制度进行考量。在斯巴

达，女性拥有着与男性等同甚至更高的地位。斯巴达女子可

以享受与男子完全相同的教育和战争训练。这样就使得斯

巴达女性较之于雅典拥有更健康更强壮的体魄。因此就方

便于女性在战争中能够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同时对于后

代身体的优化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巴达之于雅

典的胜利，给柏拉图以灵感。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所描绘

的社会制度被学界一致认为存有斯巴达社会的影射。这就

说明了柏拉图的女性观并非是纸上谈兵，可以说是有其现

实基础的。
二、《理想国》中柏拉图的女性观内容

柏拉图的女性观内容，在其著作《理想国》中集中进行

了诠释。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所描绘的社会愿景，其根基

是他所提出的“三大立法”：男女平等、公有制和哲学家治

国。其中，“男女平等”作为理想国制度实施的关键，为他的

总体架构提供理论承托。
（一）教育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的对话来

阐发自身的观点。在关于男子与女子是否应当受到相同的

培养训练的问题上，柏拉图使用了类比的方法进行阐述：

“母犬应该在外协助公犬的警卫工作进行搜寻，还是要在窝

里生育和抚养小犬，而让公犬单独从事警卫工作呢？”他认

为，应该所有的工作大家一起干，当然除了母犬比公权稍弱

外。也就是说，女性虽然总体能力稍弱于男性，但仍然可以

平等的、不加以区分的为社会服务。因此，就首先要求给予

女性相同的教育。

柏拉图的女性观及现代视域下的路径依赖
刘 捷

（安徽大学 哲学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较为集中的阐释了他的女性观，从教育、职业、爱情婚姻以及生育几个方面表达了男

女平等的思想。 但通过对柏拉图思想的深层剖析以及对当时时代背景的考察，可以看出柏拉图女性观进步性的同时也存在许

多缺陷。 同时在现代视域下，柏拉图追求表面平等忽视性别个性的女性观对当代女性观念起到很大的影响，现代女性观仍未

脱离普遍追求男女平等的路径依赖。 因此研究柏拉图的女性观对于当代女性观的正确树立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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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男性用的是音乐和体操，所以在柏拉图所描绘的

社会愿景中，女性可以通过学习音乐来陶冶情操，也可以通

过体操来强健体魄。同时还应该对女性进行军事教育，这样

对于战争当中后勤的保障与补给是极大的提升。
柏拉图认为，“两性之间的唯一差异只是生理差异”。那

么只要女性拥有同样的天赋和才能，即使比男性稍弱，也应

该给予与男性相同的教育。
（二）职业

在对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禀赋是否相同的问题上，柏拉

图以秃头的人与长头发的人作比：“秃头的人和有头发的人

之间是否有相同的天赋？如果彼此不同的话，那当秃头的人

当鞋匠时，我们就必须禁止有头发的人干同样的工作，反

之，亦然。”
因此，柏拉图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天赋上并没有太大差

别，性别不能决定男性和女性所要分配的职业。只要女性拥

有同样的天赋及能力，就可以做与男性同样的工作。所以在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拥有与男性相同天赋的女性，给予她同

样的教育，甚至可以进入护卫者阶层。
（三）爱情婚姻

“共妻制”是柏拉图在理想国庞大体系中的一个区别于

其他哲学思想体系的特有制度。柏拉图认为，人们在一夫一

妻制度下组成的小家庭往往会催生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占有

欲。这对城邦的团结是非常不利的。而如果男女的结合通过

抽签决定，人们之间就少了仇恨。“共妻制”可以消散私欲和

杂念，使得人们更好地守卫祖国，促进繁荣。而拥有智慧、勇
敢等等优秀品质的护卫者阶层则可以选择最优秀的女子结

婚，从而达到社会的最优配比。
（四）生育

《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尽量要让最好的男人和女

人结合在一起，而最坏的男人和女人也要尽量避免他们结

合。”关于下一代，“最好组合的下一代好好培养，而最坏的

则不予培养”。20 岁到 40 岁是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应该为

国家抚养儿女。同时，儿童也是“共有”的。这样就保证了大

家没有较之于小家庭的私心，对所有儿童都一视同仁。那么

社会当中的争执与不安定因素会消减很多，整个城邦能够

更加团结、正义和和谐。
三、柏拉图女性观的进步及缺陷

（一）柏拉图女性观的进步性

《理想国》中，柏拉图构建了一个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
他的女性观较之于当时社会的普遍观念有着极大的进步。
在当时的雅典社会，妇女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意

志和人格。政治上，妇女没有选举权，无法参加公民大会，没

有参与城邦治理的资格；法律上，妇女被强制处于男性监护

人的监管之下，无法行使自由的权力；经济上，妇女无权管

理和使用名下财产，儿子是家庭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即使有

幸成为女继承人，她也并不是真正的财产拥有者。而就是这

样的社会背景下，柏拉图能够提出要求女性享有受教育权，

同时可以从事和男性相同的社会职业，甚至可以成为城邦

的护卫者，不可不谓进步。
（二）柏拉图女性观的缺陷

1.教育。首先，柏拉图所提倡的对女性进行相同的教育

是有前提的，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可以如此，而是针对护卫者

阶层的女性。所以，柏拉图的男女平等，只是少数女性权力

的平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其次，柏拉图所倡导的

女性教育，并没有关注到男女性别的差异性。在古希腊社

会，女性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因而社会所实行的教育制

度也是仅限于男性适用的教育制度。女性在生理上、心理上

和各方面能力上与男性存在差异，而柏拉图单纯追求男女

表面上的平等，以训练男性的方法来训练女性，会导致女性

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产生不适应，使教育的成果大打折扣。
再次，由于女性使用的是与男性完全相同的教育模式，女性

对于教育的实现就演化为一种对男性的模仿。女性只有将

自己“男性化”，才有可能获得等同的教育效果，这样的教育

模式并不能使女性获得真正的平等。
2.职业。在柏拉图的女性观下，女性不但在教育过程中

处于劣势，即便柏拉图的教育过程得以实现,他所设想的职

业蓝图也是男性专属而不适合女性的。柏拉图主张,在人生

的不同年龄段进行人才的筛选，在人的 20 岁、30 岁和 50 岁

时对人进行层层递进的筛选。每一次筛选都在前一次的筛

选基础上再次对学习能力、作战能力等等方面进行考核。同

时由考核成绩和筛选结果来决定职业，最终被挑选出来的

人可以进入统治者阶级。然而以这种筛选方式来看，女性一

直处于劣势。由于生理特点，女性往往衰老的要比男性快。
当进行第二次筛选时，女性各方面能力会与男性拉开巨大

差距。所以，女性很难获得与男性相等同的职位。并且，在以

人的体力劳动为主要生产力的古代社会，女性无法在体力

付出上与男性抗衡。因而柏拉图在理论上认为的男女职业

平等，在实际生产生活中也是无法实现的。
3.爱情婚姻。在柏拉图的思想当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

核心，那就是理性。而古希腊哲学思想当中，一个很重要的

观点就是，女性缺乏理性，甚至是缺失理性。在其著作《会饮

篇》中，柏拉图写到，最崇高的爱情是精神之爱。然而这种脱

离肉欲，向往精神和灵魂的融汇与契合，却只有男性之间才

能够做到。可见，在爱情方面，女性仍然无法站在与男性等

同的高度。柏拉图的这种女性观也不可能改变女性在古希

腊社会沦为生育工具的悲剧事实。
4.生育。柏拉图所鼓励的优生优育的观念的出发点，是

建立在维护城邦利益的基础上。男性和女性的结合与双方

的爱情及喜好无关，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结合。而女性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对自己的生育和人生选择上无任何权

利。女性生与不生、生育多少、怎样养育等等问题上无法自

主选择。这就说明了柏拉图在提出女性观点时并没有从根

本上考虑女性的真正利益，女性仍然与男性地位存在无法

逾越的鸿沟。同时，柏拉图的“共妻制”“儿童共有”等观点，

忽视了女性的利益需求。为了使城邦更加稳定和繁荣，要求

社会自上而下的区分阶层。女性为男性共有，使得女性无形

中被看作了社会或者男性的财产。女性丧失人权，社会对女

性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另一方面，妇女的受教育等等权利，

都是为了符合优生学的标准，更好的为男性乃至城邦服务。
可以说，柏拉图的女性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始至终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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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城邦的利益。而对于女性真正的价值，在柏拉图的

思想当中自始至终都并未承认。
四、柏拉图女性观现代视域下的路径依赖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地位在众多学术领域逐渐引起

了重视，“男女平等”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到意识形态层面。建

国以来，我国将“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女性在政策

和法律上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妇女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种自上而下式的政策转向，对于扭转封建观念，提高女性

地位起到了极大地促进作用。
然而，由柏拉图起源，单纯绝对的强调人的性别同一

性，忽视性别差异性的“男女平等”，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这种“绝对平

等”下的教育模式所暴露的问题也日益严重。不可否认，我

国当前的教育模式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简单追求表面平等

化的女性观基础上。例如在学校接受完全无差别的知识教

育；学习同样的课程；阅读同样的教材；甚至连身上穿的校

服都是完全相同的。这种建立在绝对主义平等基础上的女

性教育观，强调表面意义的所谓平等，却忽略了自然性别差

异，以及个体成长过程中的文化性别差异，结果反而导致了

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无意的人为的性别歧视。
第一，当前中国教育模式下所谓的男女平等仅限于义

务教育阶段的机会平等，并不注重培养女性的独立特色能

力，当达到高等教育阶段时，往往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分配

给男性，导致了女性在受教育程度上与男性的显著区别。
第二，学校教育的“一刀切”模式使男女接受完全相同

的教育，但社会传统的“男理女文”的分科观念，以及社会长

期对女性思维的不认可，导致了女性在选择学科专业和工

作类型时大受局限。
第三，在柏拉图的女性观下，女性教育实现的前提其实

是女性的男性化。柏拉图认为只有当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

的品格特征时，才能够从事相同的社会职业，承担相同的社

会责任。事实上，柏拉图所倡导的“平等”，仅仅是建立在女

性对于男性品格特征模仿的基础上，而这种思想对于现代

女性自我价值的确立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建国以来所

谓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等等呼吁男女平等的号召，

往往使社会产生一种性别模糊性的舆论导向，使女性观进

入一个误区。这种观念要求女性去模仿男性、拥有男性气

质、追求男性相同的工作生产能力，通过这些方式去寻求女

性的平等与自由。但结果恰恰是女性丢失了自身特点，在适

宜男性的领域和工作环境中更加落后于男性，无法创造女

性独有的成果，和初衷大相径庭。
五、柏拉图女性观的现代启示

（一）女性教育要结合女性特点

女性的受教育权一直是各种女性思想中的关键权利。
柏拉图的女性观当中，对于女性的教育绝对单纯的追求表

面上的平等，却忽略了女性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现今社会当

中，除了要保障女性接受各种教育的权利，尤其不能忽视女

性教育内容当中的独特性。因此，若要真正实现男女在教育

上的平等，就必须了解到女性生理、心理及思维上的特点。
在课程安排上最大程度发挥女性的能力优势，认同女性的

真正自我价值。对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模式进行区别化，从时

间跨度、课程设置以及教育手段上分门别类，更好地体现男

女各自的优势。
（二）职业的相对平等

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生理特征，如果忽略生理差异

而进行职业选择与分配，往往陷入了绝对主义的错误中。女

性在具象思维、持久力等等方面略胜一筹，而体力却无法与

男性相比。因此女性无须去追求一些与男性完全相同但更

适合于男性的职业，而应发挥自身所长进行职业选择。
（三）女性爱情婚姻的自主权

柏拉图的女性观认为，男女的结合是建立在为城邦服

务的基础上。而现代女性在爱情和婚姻的选择上应拥有自

主的选择权。对于女性来说，自主的选择爱情和婚姻，挑选

适合自己的伴侣，自主地决定生育，才是真正人权的具体体

现。同时，实行“一夫一妻”制，遵守婚姻道德。以爱为前提，

相互尊重为方式，以责任为守则，才是现代女性应有的女性

婚恋观。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女性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

理论支持，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的。但深入分

析，他的女性观仍未脱离当时社会风气的桎梏，没有从根本

上解决女性问题，对女性利益的维护并未起到着实有力的

作用。在现代社会，要切实提高女性地位，必须从观念入手，

认同女性的自我价值。从单纯追求表面的平等，转化为寻求

符合女性特点的模式，促进两性的真正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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